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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

合同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（下称

“中心”或“基业长青”）的合同管理，规范法律行为，保

障中心的合法权益及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合同，是指基业长青与公民、法

人或其他组织订立的含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内容的各种类

型的协议文件，以及与协议文件有关的各种补充协议、意向

书、备忘录等法律文件，但与工作人员所签订的聘用、聘任

合同等人事管理合同除外。 

 

第二章  合同的签订 

第三条 签订合同前，应对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资质、信

用、履约能力等情况进行了解调查，并收集、整理有关资料。 

第四条 中心对外签订合同，应该贯彻“先审核后签订”

的原则。 

第五条 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签订。合同须由合同当

事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。单份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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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本达两页纸或以上的，须加盖骑缝章。 

第六条 双方合同原则上一式二份，甲方一份，乙方一

份。三方合同一式三份，以此类推。合同另一方有特殊要求

的，可增加份数。 

 

第三章  合同的履行及纠纷解决 

第七条 合同签订后，负责合同事宜的相关承办部门应

该严格按照合同及法律文件的约定履行合同及法律文件。 

第八条 要加强合同履行全过程的跟踪管理，防止发生

纠纷。  

第九条 在合同履行中如出现争议、履约困难、违约等

情况，应先与合同另一方友好协商解决，将损失和影响减少

到最低程度；若经协商后仍无法达成一致的，可以诉诸法律。 

第十条 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如果由于职能部门或经办人

的过错造成本中心单方违约，从而酿成纠纷的，应由职能部

门或经办人承担内部行政及经济责任。 

 

第四章  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

第十一条 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因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确需

变更合同实质性条款的，合同当事人应就变更事项签订补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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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，并按本办法进行合同审查。 

第十二条 因一方原因需解除合同的，需采用书面形式

通知，并按合同签订流程签署解除协议。 

第十三条 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文本作为原合同的组成

部分或更新部分，与原合同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。 

第十四条 合同变更后，合同编号不予改变。 

 

第五章  合同档案的管理 

第十五条 综合部负责合同及法律文件的档案管理，对

已签订的合同进行分类、编号、登记、归档等相关工作。 

第十六条 合同及法律文件签订后，正本及扫描件由综

合部统一保管。财务部门可保存复印件。 

第十七条 所有项目、合作等洽谈资料的原件、合同及

法律文件审查过程中的往来函电等资料，由项目承办部门或

经手人按本中心档案管理办法进行保管。 

 

第六章  附则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基业长青。经中心审议通过，

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执行。 


